
主 要 统 计 指 标 解 释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是指政府凭借国家政

治权力，以社会管理者身份筹集以税收为主体

的财政收入，主要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持

国家行政职能正常运转、保障国家安全等方

面。从2012年起各级政府一般预算收入改称为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在口径上与2011年以前的

“一般预算收入”相同。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包

括税收收入和非税收收入，其中税收收入包括

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土地增值税、城市

维护建设税、资源税、城市土地使用税、企业

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关税、证券交易印花

税、车辆购置税、农牧业税和耕地占用税等。

非税收入   是指由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

属部门和单位依法利用行政权力、政府信誉、

国家资源、国有资产或提供特定公共服务征

收、收取、提取、募集的除税收和政府债务收

入以外的财政收入，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政

府性基金、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产

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彩票公益

金、罚没收入、以政府名义接受的捐赠收入、

主管部门集中收入、政府财政资金产生的利息

收入等十类。

财政收入统计口径   按照财政部、自治

区财政厅要求，从2007年起，全市各级财政统

一按剔除基金收入和基金支出后统计地方财政

总收入和地方财政支出。

新统计口径：

地方财政总收入=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上

划中央税收+上划自治区税收

地方财政支出=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原统计口径：

财政总收入=地方财政收入+上划中央收

入+上划自治区收入

地方财政收入=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基金

收入

财政总支出=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基金支

出

财政支出   国家财政将筹集起来的资金

进行分配使用，以满足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

需要，主要包括： 

（1）基本建设支出：指按国家有关规

定，属于基本建设范围内的基本建设有偿使

用、拨款、资本金支出以及经国家批准对专项

和政策性基建投资贷款，在部门的基建投资额

中统筹支付的贴息支出。

（2）企业挖潜改造资金：指国家预算内

拨给的用于企业挖潜、革新和改造方面的资

金。包括各部门企业挖潜改造资金和企业挖潜

改造贷款资金，为农业服务的县办“五小”企

业技术改造补助，挖潜改造贷款贴息资金。

（3）地质勘探费用：指国家预算用于地

质勘探单位的勘探工作费用，包括地质勘探管

理机构及其事业单位经费、地质勘探经费。

（4）科技三项费用：指国家预算用于科

技支出的费用，包括新产品试制费、中间试验

费、 重要科学研究补助费。 

（5）支援农村生产支出：指国家财政支

援农村集体(户)各项生产的支出。包括对农村

举办的小型农田水利和打井、喷灌等的补助

费，对农村水土保持措施的补助费，对农村举

办的小水电站的补助费，特大抗旱的补助费，

农村开荒补助费，扶持乡镇企业资金，支援农

村合作生产组织资金、农村农技推广和植保补

助费，农村草场和畜禽保护补助费，农村造林

和林木保护补助费，农村水产补助费，发展粮

食生产专项资金。

（6）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用：

指国家财政用于农垦、农场、农业、畜牧、农

机、林 业、森工、水利、水产、气象、乡镇

企业的技术推广、良种推广(示范)、动植物(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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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森 林)保护、水质监测、勘探设计、资源

调查、干部训练等项费用，园艺特产场补助

费，中等专业学校经费，飞播牧草试验补助

费，营林机构、气象机构经费，渔政费以及农

业管理事业费等。 

（7）工业交通商业等部门的事业费：指

国家预算支付给工交商各部门用于事业发展的

经费， 包括勘探设计费、中等专业学校经

费、技术学校经费、干部训练费。 

（8）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指国家预算

用于文化、出版、文物、教育、卫生、中医、

公费医疗、体育、档案、地震、海洋、通讯、

电影电视、计划生育、党政群干部训练、自然

科学、社会科学、科协等项事业的人员和公用

经费支出以及高技术研究专项经费。主要包括

工资、补助工资、福利费、离退休费、助学

金、公务费、设备购置费、修缮费、业务费、

差额补助费。 

（9）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指国家预

算用于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事业的经费。包括

由民政部门开支的烈士家属和牺牲病残人员家

属的一次性、定期抚恤金，革命伤残人员的抚

恤金，各种伤残 补助费，烈军属、复员退伍

军人生活补助费，退伍军人安置费，优抚事业

单位经费，烈士纪念建筑物管理、维修费，自

然灾害救济事业费和特大自然灾害灾后重建补

助费等。 

（10）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指实行

归口管理的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经费。

（11）社会保障补助支出：指国家预算用

于社会保障的补助支出，包括对社会保障基金

的补助、促进就业补助、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补

助、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等。

（12）国防支出：指国家预算用于国防建

设和保卫国家安全的支出，包括国防费、国防

科研事业费、民兵建设以及专项工程支出等。 

（13）行政管理费：包括行政管理支出，

党派团体补助支出，外交支出、公安安全支

出，司法 支出、法院支出，检察院支出和公

检法办案费用补助。 

（14）政策性补贴支出：指经国家批准，

由国家财政拨给用于粮棉油等产品的价格补贴

支出。主要包括粮、棉、油差价补贴，平抑物

价和储备糖补贴，农业生产资料价差补贴，粮

食风险基金，副食品风险基金，地方煤炭风险

基金等。

（15）债务利息支出：指国家预算用于偿

还国内外债务利息的支出。

中央财政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   指按现

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划分的中央本级收入和地方

本级收入。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以后，属于

中央财政的收入包括关税、海关代征消费税和

增值税，消费税，中央企业所得税，地方银行

和外资银行及非银行金融企业所得税，铁道、

银行总行、保险总公司等集中缴纳的营业税、

所得税、利润和城市维护建设税，增值税的

75%部分，证券交易税（印花税）50%部分和

海洋石油资源税。属于地方财政的收入包括营

业税，地方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城镇土

地使用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城镇维

护建设税，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屠

宰税，农牧业税，农业特产税，耕地占用税，

契税，增值税25%部分，证券交易税（印花

税）6%部分和除海洋石油资源税以外的其他

资源税。 

中央财政支出和地方财政支出   指根据

政府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的不同职责，划分中

央和地方政府的责权，按照政府的责权划分确

定的支出。中央财政支出包括国防支出，武装

警察部队支出，中央级行政管理费和各项事业

费，重点建设支出以及中央政府调整国民经济

结构、协调地区发展、实施宏观调控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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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财政支出主要包括地方行政管理和各项事

业费，地方统筹的基本建设、技术改造支出，

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城市维护和建设经费，价

格补贴支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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